
推
行

本

赤土

「
社
會
救
助
法
」應
有
的
觀
念
與
作
法

在
我
國
整
整
實
施
了
三
十
七
年
的
「
社
會
救
濟
法
」
，
終
於
由
本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所
公
布
的
「
社
會
救
助
法
」
所
取
代
。
此
一
舉
措
，
一
方
面
是
配
合
時

代
需
要
的
進
展
，
以
積
極
性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代
替
悄
悄
極
性
的
慈
善
救
濟
;
另
一
方
面
在
使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立
法
繼
「
兒
童
福
利
法
」
、

「
老
年
福
利
法
」
與

「
殘
障
福
利
法
」
之
後
，
構
成
了
一
個
完
整
的
體
系
。

現
代
工
業
社
會
中
，
大
多
數
的
國
民
不
外
以
勞
力
換
取
工
資
，
或
者
從
事
自
由
職
業
以
維
持
生
活
;
但
是
天
有
不
測
風
雲
，
人
有
旦
夕
禍
福
，一旦
家
主

因
患
病
、
受
傷
、
殘
障
不
能
工
作
，
甚
或
家
主
逝
世
，
而
使
全
家
陷
入
絕
境
，
社
會
就
應
該
貸
起
責
任
，
使
他
們
能
獲
得
經
濟
上
的
保
障
。
目
前
福
利
先
進
國
家
，
對
於
這
種
狀
前
，
都

採
取
下
列
兩
個
途
徑
﹒
﹒
@
建
立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，
@
推
行
社
會
救
助
措
施
。
前
者
係
預
防
工
作
能
力
之
喪
失
，
以
維
持
國
民
健
康
及
高
尚
生
活
的
最
低
標
準
;
後
者
係
協
助
個
別
需
要
經

濟
救
助
的
人
，
渡
過
難
關
，
奮
起
自
立
。
至
於
社
會
救
助
的
給
付
，
須
根
據
案
主
(
當
事
人
)
經
濟
與
社
會
的
需
要
(
以
「
財
力
測
驗
」
定
之
)
而
定
;
救
助
的
方
式
，
或
以
現
金
支
付

，
或
以
實
物
補
助
;
甚
或
專
設
機
構
，
予
以
收
容
照
顧
。

我
國
社
會
救
助
法
全
案
共
分
八
章
二
十
七
條
，
其
內
容
包
括
受
救
助
的
對
象
、
實
施
的
範
固
、
給
付
的
方
式
、
救
助
的
實
施
等
等
;
尤
其
注
意
到
與
其
他
有
關
法
規
的
配
合
，
救
助

費
用
在
政
府
預
算
中
編
列
，
救
助
工
作
要
由
專
業
人
員
來
推
行
，
不
失
為
劃
時
代
的
舉
措
。
目
前
正
由
司
內
政
部
庫
訂
施
行
細
則
中
，
木
久
將
可
全
面
推
展
，
也
為
我
國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
建
立
，
再
邁
開
了
一
大
步
，
為
使
該
法
推
行
後
真
正
發
揮
其
奴
能
，
特
提
出
我
們
的
看
法
與
做
法
，
藉
供
參
考
。

付
培
養
正
確
的
認
識
與
觀

A
z
-
-造
成
貧
窮
的
主
因
，
環
境
因
素
多
於
個
人
本
身
因
素
，
尤
其
現
行
經
濟
結
構
，
有
利
於
財
富
的
累
積
，
而
不
利
於
低
收
入
者
生
活
費
用
的
賺

取
，
社
會
救
助
就
是
為

7
要
彌
補
這
種
缺
失
，
並
藉
以
縮
短
貧
富
的
差
距
。
同
時
貧
窮
也
容
易
造
成
各
種
社
會
問
題
，
導
致
社
會
不
安
，
因
此
基
於
人
照
尊
嚴
與
國
家
責
任
的
觀
念
，
國

民
物
質
及
精
神
生
活
的
保
障
，
已
是
政
府
的
主
要
職
責
。
是
以
實
施
社
會
救
助
，
乃
為
達
成
安
和
樂
利
社
會
的
重
要
措
施
，
絕
不
是
浪
費
，
而
是
投
資
。
至
於
申
請
救
助
者
也
要
培
養
他

們
自
立
的
觀
念
，
因
為
沒
有
人
有
權
永
遠
可
以
接
受
別
人
的
濟
助
，
每
個
人
都
要
以
不
增
加
社
會
負
擔
為
職
志
。

已
講
求
真
正
的
公
正
與
公
平
|
|
公
正
公
平
是
社
會
工
作
員
應
有
的
情
操
與
工
作
的
守
則
。
所
謂
公
正
，
是
指
絕
不
因
親
疏
的
關
係
而
表
現
出
「
接
受

」
或
「
拒
絕
」
的
行
為

;
所
謂
公
平
，
是
指
對
於
案
主
要
一
視
同
仁
，
絕
無
厚
薄
之
分
。
當
執
行
救
助
業
務
時
，
對
於
申
請
救
助
者
的
資
格
與
權
利
，
必
須
統
一
規
定
，
則
防
止
冒
領
、
重
接
;
對
於
救
助
實
施

的
監
督
與
獎
勵
，
不
可
偏
頗
，
其
待
遇
尺
度
都
要
一
致
，
也
符
合
社
會
工
作
民
主
精
神
的
特
性
，
加
遠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有
效
的
推
行
。

的
問
庫
訂
具
有
彈
性
的
實
際
的
救
助
標
準
|
|
該
法
第
四
條
規
定

.. 

「
本
法
所
稍
低
收
入
者
，
其
標
準
應
由
省
(
市
)
政
府
組
當
地
最
低
牛
一
活
所
需
費
用
，
逐
年
訂
定
公
告
，

並
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備
宜
。
」
足
證
今
後
一
切
救
助
實
施
當
以
此
標
準
為
依
歸
，
也
就
是
說
我
國
救
助
工
作
的
成
敗
，
金
融
地
方
政
府
前
訂
之
標
準
恰
當
與
否
而
決
定
，
因
此
訂
定
標
準

時
，
應
考
慮
到
目
前
的
人
口
政
策
、
基
本
工
資
等
情
況
，
以
免
影
響
家
庭
計
畫
的
推
行
與
自
立
自
強
的
意
願
，
尤
其
注
意
內
容
的
彈
性
，
使
於
執
行
者
的
運
用
，
而
不
致
影
響
人
民
的
權

益
與
社
會
救
助
的
目
標
。

的
注
重
救
助
設
施
的
輔
導
與
評
鑑
|
|

救
助
工
作
是
崇
高
而
神
聖
的
工
作
，
為
了
維
持
服
務
的
水
準
'
對
於
各
項
救
助
設
施
應
該
注
意
適
切
的
輔
導
，
所
以
該
法
第
廿

一
條

階
規
定.. 

「
救
助
設
施
之
設
立
及
管
理
辦
法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民
間
設
立
或
捐
助
前
項
救
助
設
施
者
，
主
管
機
關
應
予
輔
導
、
獎
勵
之
木
過
除
輔
導
外
更
應
注
意
定
時
評
鑑

，
以
發
掘
優
良
機
構
，
予
以
獎
勵
，
同
時
防
止
假
借
行
善
為
名
而
有
牟
利
行
為
的
發
生
。

何
確
實
與
其
他
社
會
福
利
法
規
有
效
的
配
合
|
|
救
助
法
是
為
不
幸
者
前
作
的
服
都
準
則
，
但
除
了
該
法
外
，
還
須
與
其
他
有
關
法
規
如
兒
童
福
利
法
、
殘
障
福
利
法
、
老

人
一
蝸
利
法
及
就
業
安
全
法
相
互
呼
應
，
配
合
實
施
，
才
能
互
補
遺
漏
，
使
人
民
權
益
的
保
障
更
為
周
密
。

村
工
作
人
員
要
有
矢
志
獻
身
的
精
神
|
|
「
謀
事
在
人
」
與
「
事
在
人
為
」
都
是
說
明
人
的
重
要
性
，
任
何
服
瑟
的
素
質
要
靠
人
來
提
高
，
任
何
服
務
的
技
俯
要
靠
人
來
改

進
，
唯
有
敬
業
、
樂
業
，
才
能
移
永
業
;
也
唯
有
長
久
獻
身
此
一
工
作
才
能
塑
造
專
業
精
神
。
前
臥
社
會
救
助
工
作
要
由
專
業
人
員
辦
理
，
是
刻
不
出
全
緩
的
。

總
之
，
社
會
救
濟
學
業
，
是
以
不
幸
或
弱
小
的
民
眾
為
對
象
，
因
此
，
在
推
行
的
時
候
，
應
發
揮
民
眾
同
情
心
及
互
助
的
美
德
，
治
本
與
治
標
回
叫
時
注
重
;
預
防
及
救
治
一
齊
施
行

;
並
注
重
適
合
我
國
國
惰
，
敵
洽
民
間
習
俗
，
揉
用
科
學
方
法
，
謀
取
社
會、
家
庭
及
個
人
的
通
力
合
作
;
重
視
個
人
基
本
人
權
，
保
持
其
正
常
的
{
玄
庭
生
活
以
及
救
助
機
構
家
庭
化
的

原
則
，
以
政
府
的
資
力
引
發
社
會
的
資
源
，
及
早
建
立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制
度
，
使
社
會
救
助
專
業
基
礎
發
揚
光
大
;
貧
民
問
題
獲
得
解
決
;
更
使
我
酬
凶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早
日
建
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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